附件3
2023年秋季学期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费公示牌

（样式）

	收费项目
	计费

单位
	收费标准
	批准收费的机关及文号
	备注

	代

收

费
	教辅材料费
	生
	按教育部门公布的

价格据实收取
	赣发改价管规【2021】82号
	

	
	校服费
	生
	据实收取
	赣发改价管规【2021】82号
	按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教基一〔2015〕3号）加强管理

	服务性收费
	伙食费
	
	学校食堂按学生自愿和公益性原则向在学校就餐的学生收取伙食费。
	赣发改价管规【2021】82号
	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提供自带饭菜加热或大米加工服务的，可一次性收取不超过6元/学期的服务费

	
	课后服务费
	
	包括课后托管服务和课后兴趣活动服务费，执行学校所在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批准的标准
	赣发改价管规【2021】82号
	不得向在校寄宿学生收取教学日放学后托管服务费。民办寄宿制学校开展双休日及寒暑假托管可收取课后服务费，其他课后服务不得收费。

	
	社会实践费
	生
	按次据实收取
	赣发改价管规【2021】82号
	

	
	研学旅行费
	生
	按次据实收取
	赣发改价管规【2021】82号
	对贫困家庭学生要减免费用


注：代收费和服务性收费坚持自愿和非营利原则。

监督电话：  12345
2023年秋季学期公办普通高中收费公示牌

（样式）

	收费项目
	计费单位
	收费标准
	批准机关及文号
	备注

	学费
	生∙学期
	高一：600元。

高二、高三：

400：市一中、市四中、市新钢中学

360：市二中、市三中、市六中、市九中
	赣发改价管【2023】442号
	新生新办法、老生老办法

	住宿费
	生∙学期
	普通宿舍： 设区市限100元；

公寓式宿舍：设区市限200元；
	余教办字[2019]15号
	

	代

收

费
	教科书费
	生∙学期
	按教育、发改、财政部门公布的价格据实收取
	赣发改价管规【2021】82号
	具体标准见每学期收费文件

	
	教辅材料费
	生∙学期
	按教育部门公布的价格据实收取
	赣发改价管规【2021】82号
	具体标准见每学期收费文件

	
	校服费
	生
	据实收取
	赣发改价管规【2021】82号
	按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教基一〔2015〕3号）加强管理

	服务性收费
	伙食费
	生
	学校食堂按学生自愿和公益性原则向在学校就餐的学生收取伙食费。
	赣发改价管规【2021】82号
	

	
	课后服务费
	生
	课后兴趣活动服务费，执行学校所在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批准的标准
	赣发改价管规【2021】82号
	不得向在校寄宿学生收取教学日放学后托管服务费。民办寄宿制学校开展双休日及寒暑假托管可收取课后服务费，其他课后服务不得收费。

	
	社会实践费
	生
	属学生个人消费且须由学校统一支付的，按次据实收取
	赣发改价管规【2021】82号
	

	
	研学旅行费
	生
	由学生或学生家长承担部份，按次据实收取
	赣发改价管规【2021】82号
	对贫困家庭学生要减免费用


注：代收费和服务性收费坚持自愿、公益性和非营利原则。

监督电话： 12345

